
進深專題查考：橄欖山上的講論 

 

第三講：末世預言/預兆（二）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15-31 節： 

15.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

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 

16.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17.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 

18.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19.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20.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

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21.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

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22.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

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23.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裡，或

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 

24.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

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25.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 

26.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



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

們不要信！ 

27.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

臨，也要這樣。 

28.屍首在哪裡，鷹也必聚在那裡。 

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

動。 

30.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

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31.祂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祂的選

民，從四方（方：原文是風），從天這邊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 
 

一、大災難——主降臨的預兆(二十四 15-28；可

十三 14-37；路二十一 20-36) 
 

1.大災難與以色列人 

這一段的大災難特別關係到以色列人，因為： 
 

1）本段的記載與基督即將降臨到地上的事，

緊密聯在一起(參 28-31 節)，而教會在基督降臨

到空中時，便被提與主相會，所以這時教會已經



被提。按啟示錄第四章起，已不再提教會在地上

的事；而第七章則看見教會已經到了天上。但不

信的以色列人必不能被提，而與其他未被提的基

督徒和不信者同留地上，卻被地上萬民恨惡(太二

十四 9；可十三 13；路二十一 17)，終至被萬國

圍攻：“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亞

十四 2)。 
 

2）16 節明說：“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

到山上”；20 節又特別提到“不遇見……安息

日”，這都顯明了與猶太人特別有關係，因為猶

太人嚴格遵守安息日。 
 

本段中三次提及“選民”(22、24、31 節)，

這是聖經對以色列人常用的稱呼。 
 

本段提醒“選民”不要誤找假基督的警告

(23-26 節)，這不像是對基督徒說的，卻更可能

是對以色列人說的。猶太人不相信基督已經來

臨，仍在等候彌賽亞的來到。因他們仍在等候，

所以本段 23 節說：“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

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

信……。”但教會/基督徒已接受死而復活的主，

所等候的是將要榮耀降臨的基督；況且此時已經



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2.那敵基督者的顯露(二十四 15) 

二十四章 15 節上：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

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本節是解釋預言極具關鍵性的經文，因它把

但以理書九章所預言的“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

來”，與帖後二 3-4 所說的“那大罪人就是沉淪

之子…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以及啟示

錄所提的“外邦人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和那

向神說誇大褻瀆話的“獸”，任意而行四十二個

月(啟十一 2，十三 1-6)連貫起來，並且在前三年

半與後三年半之間，劃了一道清楚的分界線，告

訴我們後三年半的大災難會在甚麼時候開始，就

是在“那行毀壞可憎的”顯露之時開始。 
 

“可憎的”——聖經常以拜偶像或行邪術、

占卜一類的事為可憎的，如： 
 

申十八 10-12 節：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

經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

邪術的、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

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因那些國民

行這可憎惡的事，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從你



面前趕出。 
 

在此“那行毀壞可憎的”，顯然引自但九 27

節，也就是老約翰所說的“那敵基督者”。“站

在聖地”，指那敵基督者完全顯露他敵擋神的特

性，與帖後二 3-10 節所記的大罪人情形相同。這

人在神看來是可憎的，因他集中了歷代以來的假

神、偶像、假先知、以及各種行邪術抵擋真神的

人所作可憎之事於一身。 
 

3.大災難的情景(二十四 16-28) 

二十四章 16 節：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

山上。 

“那時”——在這一小段中一共提及三次，

另二次在 21 及 23 節。此外還有 19 節的“當那些

日子”，和 22 節的“那日子”(兩次)，都是指

15 節所說“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的那時。 
 

二十四章 17-18 節：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

家裡的東西；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這些話都是形容戰事和災難的急迫，和人們

倉促逃避的情形。 
 

路二十一 22 節：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

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如： 



 

賽三十四 8 節：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為錫

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 
 

賽六十一 2 節：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

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主耶穌既引證這些先知的話，證明這些預言

在基督再來之前都未應驗，並且證明先知這些預

言的最終目的，並非僅指歷史上的某一事件，而

是指向世界末期的“報應”。 
 

二十四章 19 節：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

子的有禍了。 

懷孕的和奶孩子的人“有禍”，這“有禍”

不是責備或咒詛的話，乃是因戰禍急迫地來臨，

致使懷孕的或帶孩子的婦人逃走困難。 
 

二十四章 20 節：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

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這段話明顯

是關係到猶太人的，因為猶太人才守安息日。 
 

二十四章 21 節：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

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

也必沒有。 

本節明言這段所論的，是大災難的事，而不



是指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的事，乃是指將來

才要應驗的事。因為這災難不但空前，而且絕

後——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

難，後來也必沒有。(參啟七 14，三 10)  
 

二十四章 22 節：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

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

減少了。 

本節與上節互相補充，證明這大災難是指未

來的。因本節顯示，這災難一旦過去，以色列人

就得拯救，與先知所預言：“雅各家遭難之日”

的話相合(耶三十 7-8；賽十 20-23)。 
 

“沒有一個得救”——這個“得救”，是指

身體的得救，即未因災難死亡，而仍生存之意。

按亞十三 8-9，那時的以色列人有三分之二被剪

除，卻仍有三分之一存留。 
 

二十四章 23 節：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

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

信。 

本節描寫當時猶太人將如何急切尋找基督的

情形，以致有假基督出來乘機迷惑人。 
 

二十四章 24-25 節：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



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

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 

在歷史上，雖然曾有好些假基督、假先知出

現，但這裡所說的是那最後的假先知，是能行大

神蹟、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

上”的假先知；也就是帖後二 3-4,8-12 節；啟十

三章所說的假基督。 
 

二十四章 26 節：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

基督在曠野裡，”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

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 

本節的意思是：基督的再來不是暗暗的，或

無人知覺的，與後面的話互相補充，如 29-30 節

就描述了主再臨時的光景。這些話是對那些還留

在地上的信徒講的，主再來是從空中降到地上，

是“眾目”都要看見的(啟一 7)。 
 

二十四章 27 節：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

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這是形容基督降臨時

的迅速和光耀，是眾目所共睹的。 
 

對這段話，沒必要去按靈意解釋，只要按字

意理解就可以了。“山”(16節)就是山：“房屋”

(17 節)就是房屋；“懷孕”(19 節)就是懷孕；



“冬天”(20 節)就是冬天；“安息日”(20 節)

就是安息日；“閃電”就是閃電，並不一定另外

預表甚麼。 
 

二十四章 28 節：屍首在哪裡，鷹也必聚在那

裡。 

本節也應按字意解，“屍首”與“鷹”並不

另外預表甚麼。這句話可能是當時的成語，其意

義與“形影相隨”相似。 
 

本節應與啟十九 11-21 的事相對照。按啟十

九 11-16，論基督降臨；而下文 17 至 21 節是緊

連著基督降臨時所發生的事，就是敵基督與其隨

從者被殲滅，天使請空中的飛烏來赴大筵席。在

這裡 27 節論到主降臨的迅速，緊接著 28 節就說

“屍首在哪裡，鷹也必聚在那裡。”這句活的意

思是指主從空中降臨到地上時，敵對祂的人要受

到報應。換言之，基督降臨之時，就是敵基督立

刻遭報之時，也就是苦害選民的仇敵，立刻受罰

之時了。 
 

二、基督降臨(二十四 29-31) 

二十四章 29 節：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

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



天勢都要震動。 

這裡顯明的這些現象都應照字句的意思理

解，事實上這種日月的超奇現象，歷史上早已發

生過，如： 
 

1．埃及的十災中也有黑暗的災(出十 21-23)。 
 

2．神降臨西乃山頒佈律法時，也曾使西乃全

山震動(出十九 6-19, 二十 18)。 
 

3．主耶穌受死時曾發生地大震動，磐石崩裂

的奇事(太二十七 45)。 
 

這樣，在主耶穌二次降臨，世界末了之時，

日頭變黑，月亮不放光，當然也是完全可能的現

象。按啟示錄第六章揭開第六印時，也有“日頭

變黑像毛布”之災，可見在大災難中，日月變黑

不止一次。 

故本節所論的天勢現象，都是會按字句應驗

的。預言若沒有充分的理由，都應按字句領會。 
 

二十四章 30 節：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

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

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兆頭”Sign ——原文也可譯作“神



蹟”。這裡不是指上文的各種天然現象的變化，

而是特指一種“人子的兆頭”，可能是指下句

“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而言。 
 

“萬族都要哀哭”——與啟一 7“眾目要看

見祂，連刺祂的人也要看見祂；地上的萬族都要

因祂哀哭”相同。證明這裡的降臨，是主從空中

降到地上的降臨，這句話也表明主是帶著復活而

榮耀的身體降臨。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太二十六 64；徒

一 9-11 也都如此描述。聖經中每論及神的榮耀

時，常提到雲。在此表明祂的再來，不再是卑微，

沒有人知道的。乃是大有榮耀，非同凡響，是神

所印證的榮耀降臨。 
 

二十四章 31 節：祂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

聲，將祂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 

“號筒的大聲”——也可譯作“大號筒”。

英文 NIV 譯作“A loud trumpet”。 
 

按舊約祭司在禧年時也要吹號(利二十五

9-22)，禧年吹號乃是千禧年平安國度開始的象



徵。這樣，本處的號既是災期結束時吹的，也是

千年國的前奏，這合乎舊約的預表。 
 

本處的吹號是在後三年半之末，災期結束之

前，信徒與主一同降臨地上之時，是為了招聚選

民。 
 

“從四方…招聚了來”——那時，摩西在申

三十 3-4 節所說的話，耶利米與以西結所說的話

(耶三十二 37；結三十四 13)都完全應驗了。 
 

申三十 3-4 節：那時，耶和華─你的神必憐

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華─你的神要

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 
 

耶三十二 37 節：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

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後我必從那裡將他

們招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居住。 
 

結三十四 13 節：我必從萬民中領出他們，從

各國內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故土……。 
 

耶穌基督回答門徒在本章第三節所提的三個

問題，到此就回答完畢。下文 32 節起，是基督開

始勸勉門徒要儆醒、預備祂再來的話。 
 

32.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



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33.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

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34.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

些事都要成就。 

35.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36.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

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37.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38.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

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39.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

子降臨也要這樣。 

40.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

個。 

41.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2.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

是哪一天來到。 

43.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

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44.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

時候，人子就來了。 
 



1．本段中論“主再來的日子”沒有人知道，

不但沒有人知道，也“想不到”(36 節)。且下文

所設的比喻，也都表示信徒對主再來，是無法預

測的，必須經常準備。這些都顯明是對教會說的，

因教會對主再來是不知道的(參下文 36、42、

43-44、50 節；二十五 13 節，一再提及主何時再

來是不可知的)。 
 

2．本小段所提的都是普通的預兆，如挪亞的

日子，人們照常吃喝嫁娶，道德墮落，罪惡深重，

不知不覺，洪水就來到，“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信徒雖看見這些兆頭，仍無法計算主來的日子，

只能儆醒預備。 
 

3．本小段論被提(40 至 41 節)和神家的審判

(45-51 節；參彼前四 17 )，都是關乎教會的事。

而上文所論萬族哀哭和選民被招聚，都是關乎以

色列家“得救”和列國受審判的事。 
 

4．“你們的主”(太二十四 42)——這句話

是關乎教會與主的關係。猶太人至今仍拒絕主，

他們將在主再降臨到地上時承認主。 
 

5．這小段特別強調“要儆醒”、“要預

備”，34-51 節的教訓，都是以勤勉門徒儆醒、



預備為中心。 
 

三、無花果樹的比喻(二十四 32-33；參可七三

28-29；路二七一 29-31) 
 

二十四章 32-33 節：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

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

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

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很多人認為這無花果樹所代表的是以色列

國；無花果樹發芽，即以色列國復興。所以這段

經文是要提醒信徒，看見以色列國復興，就當知

道主快再來了。但也有人認為，無花果樹未必指

以色列國。按路二十一 30，還有“無花果樹和各

樣的樹”，可知主以無花果樹作比喻，並非有特

殊用意，不過是提出一種樹作為比喻而已。事實

上夏天將到時，好些樹都會發芽長葉，主耶穌用

這自然現象，比喻祂再降臨而已。人們若因看見

“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路二十一 30)發芽長葉

時，便知道夏天近了。照樣，“這一切的事”也

像樹發芽一樣，使人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包括上文所

說的一切事，也就是主從空中降到地上的兆頭。



這裡所說“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必是指能一

直看完這一切事的人，即經過大災難的人。 
 

33 節下：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人子”按可十三 29 節的小字，或作“神的

國”；而路二十一 31 節則直接用“神的國”，因

此可以解作“神的國近了”，因主降臨與神的國

實現在地上(千禧年國)是緊接的，所以可以相提

並論。這一切的事既然都應驗了，神的國當然是

近了，正在門口了。基督榮耀的降臨與神國的具

體實現，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或說“人子

近了”，或說“神的國近了”，其意義是相同的。 
 

四、“這世代”與“那日子”(二十四 34-36) 

二十四章 34 節：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

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這世代”——參照太二十三 35-36 的“這

世代”，主耶穌在這裡顯然是指這“末後的世

代”，這是個惡貫滿盈，包羅歷世歷代的罪，最

靠近審判的末後一段時日。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

是，這世代(罪惡的世代)不會就此過去，必要經

過大災難的報應才會結束。那時另一個新的世代

必將取代這舊世代(賽六十五 17-25；耶三十一



33-34)。 
 

二十四章 35 節：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

廢去。 

意即主的話是永存、永不改變、無法動搖的。

主的話和主自己同樣永存(參詩一百一十九 89；

彼後三 9、13)。本節表明上文的一切事必全然應

驗，這些話像是上文的總結，下文的引端。 
 

二十四章 36 節：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

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

獨父知道。 

“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為什麼

“子”也不知道？顯然這是指著祂降世為人，在

肉身中為人子的時候，那時主自己“也不知

道”，基督在肉身中時，是受到“肉身”相當程

度之限制的。這句話表明關於主再來的確實日

子，神不曾啟示給任何人知道，甚至基督在世為

人時也不知道。 
 

五、挪亞的日子(二十四 37-39) 

二十四章 37-39 節：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

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

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



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引挪亞的日子為例，告誡信徒要儆醒。挪亞

的日子在好些方面，與現今的世代相同： 
 

1．淫亂之風盛行，男女關係“隨意”(創六

l)。 
 

2．硬心而不理會神的審判，挪亞傳道一百二

十年，只有他自己一家八口得救(創六 3，七 13；

彼後二 5)。 
 

3．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六 5)。 
 

4．地上滿了強暴(創六 11)。 
 

5．只顧今生享樂(太二十四 38；路十七 27)。 
 

6．不敬虔(彼後二 5；參羅一 18)，包括一切

阻擋真理的事。 
 

7．不信(來十一 7)，挪亞的“信”定了那世

代不信之人的罪。 
 

這世代的罪惡情形，既已進到與挪亞的日子

如此相同，或更甚的地步，則挪亞時代的審判，

如何在人不知不覺中來臨，這世代的審判也必照

樣在人不知道時，審判的主就來臨了。 
 



這裡兩次說到“人子降臨”時，與挪亞時的

審判情形相同。而在 37-39 節中，所提關於挪亞

時代的社會情形，就在一切人的生活都照常，人

人以為沒有甚麼災禍會來的時候，神的審判就臨

到了。照樣，信徒對主再來，除了可以看見社會

罪惡深重的普通預兆外，也沒有任何神奇的兆頭

可見。就在人們“想不到的日子”(帖前五 3)，

以為“必來得遲”的時候，主就來了。(太二十四

48)。 
 

六、取去與撇下(二十四 40-42) 

二十四章 40-41 節：那時，兩個人在田裡，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取去”——顯然是指信徒的被提而言。基

督再來時，信徒中間的得勝者要被提到空中與主

相遇(帖前四 16-17)，那些“軟弱失敗”的信徒

和未信主的人則要被留下，經歷大災難。 
 

“取去”這個詞含有“揀選、拿去又帶去”

之意。原文 paralambano 有“收在身邊”、“取

在身旁”、接受、領受等意。所以在此明顯是指

“被提與被撇下”這件事說的。 
 



“在田裡”和“推磨”——表示他們正在作

日常工作，在不知不覺中主就來了；也表明信徒

等候主來，並非放棄人日常應有的責任。他們與

世人的分別不是在職業方面，乃是在內裡的生命

與世人的分別。 
 

二十四章 42 節：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

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 

這節是上文的一個小結論，就是“要儆

醒”。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主不讓我們知道祂

再來的日子的原因，是要我們隨時儆醒，追求聖

潔，免得我們以為主還不會來，就隨從世俗。 
 

七、防賊的比喻(二十四 43-44) 

二十四章 43-44 節：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

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

道的。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

時候，人子就來了。 

從 36 節起，主一直從各方面反覆講論同一個

中心信息，就是要我們儆醒，預備等候祂的再來。 
 

這幾句話的著重點是“家主若知道…有賊

來”，而非“幾更天”。因為家主只要知道有賊

要來，不論在“幾更天”，或任何時候，都會整



夜防備。如此看來，我們既知道主必會來，又不

知祂在“幾更天”來，就必須整夜儆醒，經常預

備了。 
 

八、善惡僕人的比喻(二十四 45-51；參可七三

34-37；路二十一 34-36) 
 

45.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

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46.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 

47.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

的。 

48.倘若那惡僕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 

49.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

喝。 

50.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

主人要來， 

51.重重地處治他（或作：把他腰斬了），定他

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參路十二 41-48） 
 

這忠心僕人與惡僕的分別，在乎那忠僕是經

常忠心，主人隨時來都可以看見他的忠心。而那

惡僕則心裡說：我主人必來得遲，意即且待他將



近回來時再忠心吧，沒有切實盡職，所以當主人

忽然回來時就重重地處罰他。 
 

這比喻中的忠僕代表一切信徒，解經家們多

無異議。但對惡僕是否指信徒的見解則不一致，

現將主要的不同解釋列出如下： 
 

1.“惡僕”代表失敗的信徒 

1）與其他忠僕同是作僕人的，被稱為“同

伴”，所以應該是指信徒。 
 

2）與忠僕相同，稱主人為“我的主人”(45、

46 節)，不信的人不會如此稱呼。 
 

3）同樣等候主回來，不過以為主會遲來而已

(48 節)。 
 

4）與忠僕同時受審，不信的人不會與信徒同

時受審，乃到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時才受審(啟二十

11-15)。 
 

2.“惡僕”指未重生的假信徒 

1）惡僕不信主快再來(48 節)。在聖經中“僕

人”未必指信徒，也可以指非信徒(耶二十五 9)。 
 

2）惡僕行事與不信的人相同，迫害忠僕；與

惡人為知己。按林前六 10；帖前五 5-7；約壹三



12-14，可知這惡僕沒有真正的生命。 
 

3）被主人“腰斬”，即判死刑(51 節)，失

敗的信徒應該不至於被判如此重刑。 
 

4）主明言他是與“假冒為善”(51 節下)的

人同罪。按太二十三 33, 假冒為善的人的結局，

就是不能逃脫地獄的刑罰。 
 

5）按路十二 46，作“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

罪”。“不忠心”原文 apiston，即“不信的”，林

前六 6；林後四 4 及六 14；多一 15 節等處均譯作

“不信”。 
 

6）這個比喻指明主來時，對教會中的真假信

徒的審判，就像分別稗子與麥子那樣(太十三

29-30)。這個比喻是要使人知道主耶穌再來時，

真假信徒將被分別出來。真信徒要被提到空中受

審，假信徒要被留在地上經歷大災難。 
 

7）“哀哭切齒”不是指普通的哀哭。這個詞

常與“黑暗”一詞同用，應該是指滅亡的結局(太

十三 42、50，八 12，二十二 13；彼後二 4)。 
 

所以，第二種解釋較為正確。 
 


